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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975號

聲 請 人 羅碧華
上列聲請人因原墾農民申請發還土地及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再審之訴

事件 ,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人因原墾農民申請發還土地事件 ,認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99年度訴字第 342號判決 (下稱系爭判決)及最高行政法院 l00

年度裁字第 2599號裁定 (下稱系爭裁定),均判決違背法令 ;又

因請求所有權才多轉登記再審之訴事件 ,認最高法院 l14年度台聲

字第 776號民事裁定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有違憲疑義 ,聲

請裁判憲法審查 。其聲請意旨略謂 :聲請人為系爭土地真正所有

人 ,請求依憲法法庭 l12年憲判字第 20號判決將系爭土地還子聲

請人 ,又系爭判決 、系爭裁定及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均違憲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認有牴觸憲法者 ,

得於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人所受之確定終局裁判於

中華民國 ll1年 1月 4日 憲法訴訟法修正施行 (下同)前 已送達

者 ,不得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聲請屬憲法訴訟法明定不得聲請之

事項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第 92條第 1項前段 、第 15條第 2

項第 5款及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又 ,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

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

濟之案件 ,認確定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有誤認或忽略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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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重要意義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

之情形時 (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得聲

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如非

針對確定終局裁判就法律之解釋 、適用悖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法

價值 ,而僅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者 ,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

憲法審查之法定要件 。

三 、經查 :

(一 )聲請人曾就系爭判決提起上訴 ,經系爭裁定以上訴不合法 ,子

以駁回 ,並於憲法訴訟法修正施行前完成送達 ,依上開規定 ,聲

請人自不得就系爭判決及系爭裁定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

(二 )至其餘所陳 ,僅屬以一己主觀之見解 ,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持

之見解 ,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系爭確定終局裁定究有如何牴

觸憲法之處 。

四 、綜上 ,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要件均不合 ,本庭

爰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25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孫國慧

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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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976號

聲 請 人 吳偉欽
上列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聲請再審案件 ,聲請裁判及

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聲請再審案件
,認最高

法院 l15年度台抗字第 229號 (下稱系爭裁定一 )、 臺灣高等法院

l14年度抗字第 3210號刑事裁定 (下稱系爭裁定二 ),及其所適

用之刑事訴訟法第 2條第 1項 、刑法第 2條第 1項及刑法施行法

第 8條之 1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有違憲疑義 ,聲請裁判及法

規範憲法審查 。其聲請意旨略以 :聲請人因涉犯販賣毒品罪並經

檢察署分案偵乎力辛,屬 系爭規定之情形 ,應適用有利受別人之規定 ,

聲請人於警詢時曾供出毒品來源 ,應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

條第 1項之規定 ,系 爭裁定一及二有牴角蜀憲法第 7條 、第 8條及

第 23條規定之疑義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認有牴角蜀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

決 ;其聲請應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月

不變期間內為之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

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

分別定有明文。又 ,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

制度 ,係賦子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認確定

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 ,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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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憲法訴

訟法第 59條第 1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

違憲之判決 。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 ,如非針對確定終局裁判

就法律之解釋 、適用ll子出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法價值 ,而僅爭執法

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者 ,即難謂合於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法定要

件 。

三 、本庭查 :

(一 )聲請人曾對系爭裁定二提起再抗告 ,經系爭裁定一以再抗告無

理由 ,予 以駁回 ,是本件聲請應以系爭裁定一為本庭據以審查之

確定終局裁定 ,合先敘明 。

(二 )系 爭裁定一並未適用系爭規定 ,聲請人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

憲法審查 。至其餘所陳 ,聲請人僅屬以一己主觀之見解 ,爭執法

院認事用法及減刑之問題 ,尚難謂客觀上已具體敘明系爭裁定一

究有如何牴角蜀憲法之處 ,其聲請亦與聲請裁判憲法審查之法定要

件不合 。

四 、綜上 ,本件聲請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所定要件均不合 ,本庭爰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25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孫國慧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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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977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

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認最高行政

法院 l14年度聲字第 794號裁定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 )、 行

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l、 第 49條之 3、 第 l02條 、第 104條 、民

事訴訟法第 78條 、第 95條 、第 284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一),
及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第 20條 、第 73條 、第 298條規定 (下

併稱系爭規定二 ),有違憲疑義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

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

不合程式 、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

之理由者 ,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頂分別定有明文 。

三 、查系爭規定二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聲請人自不得對

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聲請人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系爭規定

一聲請老r分 ,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

系爭規定一無涉 ,核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 ,本庭爰依

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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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第二審查更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呂太郎

蔡宗珍

朱富美

孫國慧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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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978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本庭裁定女口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296號裁定 (下稱

系爭裁定)係依牴觸憲法而無效之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作成 ,未

適用憲法規定 ,造成憲法保障人民行使釋憲權之限制 ,牴觸憲法

第 78條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

項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等規定 ,請求司法院停止適用憲法

訴訟法 ,並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

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人民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應以聲請書記載確定終

局裁判及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

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第 60條

第 7款 、第 15條第 2項第 7款定有明文 。

三 、查本件聲請書並未記載得據以為聲請之用盡審級救濟程序之不利

確定終局裁判 ,其聲請已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況系爭裁定

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稱之確定終局裁判 ,聲請人自不

得據以聲請憲法法庭裁判 。是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

不合 ,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25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呂太郎

蔡宗珍

朱富美

孫國慧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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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991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300號裁定 (下稱

系爭裁定)係依牴觸憲法而無效之憲法訴訟法相關規定作成 ,未

適用憲法規定 ,造成憲法保障人民行使釋憲權之限制 ,牴觸憲法

第 78條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

項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等規定 ,請求司法院停止適用憲法

訴訟法 ,並聲請解釋憲法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角蜀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

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人民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應以聲請書記載確定終

局裁判及遵守不變期間之證據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

審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9條 、第 60條

第 7款 、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定有明文 。

三 、查本件聲請書並未記載得據以為聲請之用盡審級救濟程序之不利

確定終局裁判 ,其聲請已不備憲法訴訟法所定要件 。況系爭裁定

非屬憲法訴訟法第 59條第 1項所稱之確定終局裁判 ,聲請人自不

得據以聲請憲法法庭裁判 。是本件聲請核與上開憲法訴訟法規定

不合 ,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26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呂太郎

蔡宗珍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

書記官

月

孫國慧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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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995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為聲請假處分事件 ,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 ,本庭裁

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抗字第 183號裁定(下

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第 20

條、第 49條之 3、 第 266條及第 298條規定(下併稱系爭規定一)、

行政訴訟法第 49條之 1、 第 73條 、第 98條之 4、 第 104條 、第

265條及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第 95條規定(下併稱系爭規定二)

有違憲疑義 ,爰聲請法規範及裁判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聲請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 )第 59條第 1項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系 爭確定終局裁定並未適用系爭規定一 ,聲請人自不得據

以對系爭規定一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至其餘所陳
,僅係以一己

之見 ,泛言爭執法院認事用法之當否 ,並未具體指摘系爭確定終

局裁定及系爭規定二究有何違憲之處 ,其聲請與憲訴法第 59條

第 1項所定要件不合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

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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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謝銘洋

蔡彩貞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

書記官 謝屏雲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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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996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不得聲明不服 ;對憲法法庭或

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

訴訟法第 39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分別定有明文 。

二 、查聲請人係主張憲法訴訟法違憲 ,依憲法訴訟法作成之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363號裁定亦屬違憲 ,而請求停止適用憲法訴訟

及聲請解釋憲法 。核其聲請意旨,係持與其於憲法法庭 115年審

裁字第 363號裁定之聲請意旨相同之主張再行聲請 ;仍屬對前開

憲法法庭裁定聲明不服 ,是本件聲請與憲法訴訟法第 39條規定

未合 ,本庭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規定 ,以 一致決裁定

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28 日

憲法法庭第一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大法官 蔡彩貞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謝屏雲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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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法庭 裁 定

115年審裁字第 997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356號裁定 ,聲請停止準用憲

法訴訟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356號裁定所不當

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相 關規定 ,牴角蜀憲法第 78條 、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

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爰

基於憲法等規定 ,獨立聲請停止準用憲訴法等語 。

二 、按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

一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二 、機關爭議案件 。

三 、總統 、副總統彈劾案件 。四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五 ‵地方

自治保障案件 。六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其他法律規定得

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

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而上

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人民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及第 8章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

件┘。

三 、又按 「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

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

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

憲之判決。」「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對於受

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認與不同審判權終



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得聲

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

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

明文 。

四 、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

類型要件規定 ,均有未合 ,且無從補正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27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楊靜芳
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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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998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358號裁定 ,聲請停止準用憲

法訴訟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358號裁定所不當

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相 關規定 ,牴觸憲法第 78條 、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等規定

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爰

基於憲法等規定 ,獨立聲請停止準用憲訴法等語 。

二 、按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

一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二 、機關爭議案件 。

三 、總統 、副總統彈劾案件 。四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五 、地方

自治保障案件 。六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其他法律規定得

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

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而上

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人民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及第 8章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

件┘。

三 、又按 「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

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

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角蜀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

憲之判決。┘「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對於受

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認與不同審判權終



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得聲

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

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

明文 。

四 、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

類型要件規定 ,均有未合 ,且無從補正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27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楊靜芳
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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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 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999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364號裁定 ,聲請停止準用憲

法訴訟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364號裁定所不當

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相 關規定 ,牴觸憲法第 78條 、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等規定

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爰

基於憲法等規定 ,獨立聲請停止準用憲訴法等語 。

二 、按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

一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二 、機關爭議案件 。

三 、總統 、副總統彈劾案件 。四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五 、地方

自治保障案件 。六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其他法律規定得

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

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而上

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人民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及第 8章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

件」。

三 、又按 「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

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

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

憲之判決。┘「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對於受

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認與不同審判權終



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得聲

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

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

明文 。

四 、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

類型要件規定 ,均有未合 ,且無從補正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27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楊靜芳
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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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l000號

聲 請 人 甲

送達代收人 許秀雯律師

上列聲請人因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分配等事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

審查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法院 l13年度台上字第 680號民事判決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司法院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

施行法 (下稱系爭施行法),未就相同性別二人於該法施行前 「為

經營共同生活之 目的所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

係」所生權利義務訂有溯及既往之規定 ,牴觸憲法第 22條 、第 7

條平等保障人民婚姻自由之基本權利 ;系 爭確定終局判決以系爭

施行法並無溯及既往之規定 ,認定無法律漏洞即無類推適用予以

補充之餘地此一見解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結婚自由 、平等

權及財產權 。爰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定有明文 ;該條

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係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

救濟之案件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

適用 ,有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

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

l



庭就該確定終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

範憲法審查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

持之法律見解 ;而 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

正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

款及第 15條第 3項所明定 ;且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頂規定之立法

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

人就聲請憲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有於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

務．．一
⋯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及

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王里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憲

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三 、核聲請意旨所陳 ,聲請人無非持其主觀意見及對系爭確定終局判

決認事用法當否之見解 ,指摘系爭方
戶也行法及系爭確定終局判決違

憲 ,尚難認對於系爭施行法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及系爭確定終局

判決就相關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

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

觸憲法之情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請裁判理由之

情形 。爰依憲訴法第 15條第 3項規定 ,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27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謝屏雲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27日

2



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l00l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與教師法之再審等事件

,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聲請人主張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114年度聲字第 424號裁定 (下

稱系爭裁定 )、 最高行政法院 l14年度聲再字第 424號裁定及相關

裁判 (下併稱系爭裁判)及其等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9條 、第

20條 、第 49條之 l、 第 49條之 3、 第 73條 、第 98條之 3、 第

l04條 、第 278條 、第 283條 、第 298條 、民事訴訟法第 78條及

第 95條等規定 (下併稱系爭規定),違反權力分立原則 、法律明

確性原則 、正當法律程序 、法律保留原則 、平等原則與比例原則

等等 ,侵害聲請人受憲法保障之平等權 、工作權 、訴訟權及財產

權等權利而違憲 ,乃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前項

聲請 ,應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 6個 月不變

期間內為之 ;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第 59條定有明文。又當

事人不在憲法法庭所在地住居者 ,計算法定期間
,應扣除其在途

期間 ;聲請逾越法定期限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復

分別為同法第 16條第 1項本文及第 15條第 2項 第4款所明定 。

而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 ,係賦子人民就其

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認確定終局裁判就其據為裁判

l



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

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

形時 ,得聲請憲法法庭就該確定終局裁判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又

人民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應以聲請書記載聲請判決之理

由及聲請人對本案所持之法律見解 ;而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

理由者 ,毋庸命其補正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復分別

為憲訴法第 60條第 6款及第 15條第 3項所明定 ;且憲訴法第 15

條第 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揭明 :「 聲請判決之理由乃訴訟程序進

行之關鍵事項 ,聲請人就聲請憲法法庭為判決之理由 ,⋯⋯有於

聲請書具體敘明之義務⋯⋯ 。」故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之聲請書 ,

若未具體敘明裁判及法規範有如何違憲之理由 ,核屬未表明聲請

裁判理由之情形 ,憲法法庭審查庭得毋庸命補正 ,逕以一致決裁

定不受理 。

三 、經查 :

(一 )系 爭裁定係以寄存送達方式對聲請人為送達 ,依法應自寄存之

中華民國 114年 7月 9日 起經 10日 生送達之效力 ,．l任聲請人係

於 115年 4月 18日 始提出本件聲請書於憲法法庭 ,經依法扣除

在途期間後 ,本件比部分聲請已逾越前述之 6個月法定期限 。

(二 )核聲請意旨其餘所陳 ,聲請人無非泛言系爭規定及系爭裁判違

憲 ,尚難認對於系爭規定有如何之牴觸憲法 ,以及系爭裁判就

其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之解釋 、適用 ,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

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與關聯性 ,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

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 ,已予以具體敘明 ,核均屬未表明聲

請裁判理由之情形 。

四、綜上 ,本件聲請與前揭憲訴法規定均有所未合 ,爰依同法第 15條

第 2項第 4款及第 3項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27 日

2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楊惠欽

陳忠五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

書記官 謝屏雲

月   27    日

3





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l002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345號裁定 ,聲請停止準用憲

法訴訟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345號裁定所不當

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相 關規定 ,牴觸憲法第 78條 、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等規定

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爰

基於憲法等規定 ,獨立聲請停止準用憲訴法等語 。

二 、按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

一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二 、機關爭議案件 。

三 、總統 、副總統彈劾案件 。四 、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五 、地方

自治保障案件 。六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其他法律規定得

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

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 。」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而上

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人民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及第 8章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

件」。

三 、又按 「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

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

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

憲之判決。」「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對於受

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認與不同審判權終



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得聲

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

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

明文 。

四 、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

類型要件規定 ,均有未合 ,且無從補正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 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27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謝屏雲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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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裁 定

l15年審裁字第 l003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因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359號裁定 ,聲請停止準用憲

法訴訟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憲法法庭 115年審裁字第 359號裁定所不當

準用之憲法訴訟法 (下稱憲訴法)相 關規定 ,牴觸憲法第 78條 、

第 171條第 2項 、第 173條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 4項 等規定

及司法院釋字第 185號解釋 ,為解決憲訴法牴觸憲法之問題 ,爰

基於憲法等規定 ,獨立聲請停止準用憲訴法等語 。

二 、按 「司法院大法官組成憲法法庭 ,依本法之規定審理下列案件 :

一 、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案件 。二 、機關爭議案件 。

三 、總統 、副總統彈劾案件 。四、政黨違憲解散案件 。五 、地方

自治保障案件 。六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件 。其他法律規定得

聲請司法院解釋者 ,其聲請仍應依其性質 ,分別適用本法所定相

關案件類型及聲請要件之規定。」憲訴法第 1條定有明文 ,而上

列案件屬人民得為聲請者 ,乃 同法第 3章第 3節 「人民聲請法規

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及第 8章 「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案

件」。

三 、又按 「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

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

其所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

憲之判決。」「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對於受

不利確定終局裁判適用法規範所表示之見解
,認與不同審判權終



審法院之確定終局裁判適用同一法規範已表示之見解有異 ,得聲

請憲法法庭為統一見解之判決。」分別為憲訴法第 59條第 1項與

第 84條第 1項所明定。另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備其他要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訴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亦有

明文 。

四 、綜觀聲請人之主張 ,核與前揭憲訴法關於屬人民得為聲請之案件

類型要件規定 )均有未合 ,且無從補正 ,爰依同法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規定 ,以 一致洪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27 日

憲法法庭第三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楊惠欽
大法官 陳忠五
大法官 尤伯祥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謝屏雲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27日

2



憲法法庭裁定

115年審裁字第 l0“ 號

聲 請 人 蕭宏洋
上列聲請人因偽造文書案件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 。本庭裁定

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l10年度簡字第 1碎68號刑事簡

易判決 (下稱系爭判決)對於聲請人為初犯或累犯之判定有誤 ,

應如同院 112年度簡字第 126號刑事簡易判決之見解 ,以聲請人

為初犯作為裁判基準 ,避免侵害聲請人之相關權益 ,爰聲請裁判

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 ,或該裁判及其所

適用之法規範 ,認有牴觸憲法者 ,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

判決 ;上列聲請應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起之 6

個月不變期間內為之 ;聲請憲法法庭裁判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

件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少 條及第 15

條第 2項 第 7款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聲請人依法得對系爭判決提起上訴而未提起 ,核屬未用盡

審級救濟程序 ,是系爭判決非憲法訴訟法第 5少 條第 1項規定所稱

之確定終局裁判。本件聲請核與憲法訴訟法上開規定之要件不合
,

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27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l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1必 年 5

大法官 朱富美

書記官 陳佳微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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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l005號

聲 請 人 彭鈺龍
上列聲請人聲請解釋憲法 ,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 、按對於憲法法庭及審查庭之裁判 ,不得聲明不服 ;對憲法法庭或

審查庭之裁判聲明不服者 ,審 查庭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

訴訟法第 3夕 條及第 15條第 2項 第 6款定有明文 。

二 、查聲請人認憲法法庭 l15年審裁字第 3少7號裁定之訴訟程序違反

憲法增修條文第 5條第碎項等規定 ,而聲請解釋憲法 ,核屬對之

聲明不服 ,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幻  日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呂太郎
大法官 蔡宗珍
大法官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書記官 陳佳微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月 27 日





憲法法庭 裁定

l15年審裁字第 l006號

聲 請 人 工千瑜
上列聲請人因聲請再審事件聲請訴訟救助及選任訴訟代理人事件 ,聲

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本庭裁定如下 :

主 文

本件不受理 。

理  由

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 :最高行政法院 ll碎 年度聲字第 788號裁定 (

下稱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行政訴訟法第 1少 條 、第

20條 、第 73條 、第 2少8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一 )、 行政訴訟法第

碎少條之 l、 第碎少條之 3、 第 102條 、第 l0碎 條 、第 176條 、民事

訴訟法第 78條 、第少5條 、第 28碎 條 (下併稱系爭規定二)等規

定 ,有違憲疑義 ,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等語 。

二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 ,經依法定程序用

盡審級救濟程序 ,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

範 ,認有抵觸憲法者 ,得 自用盡審級救濟之最終裁判送達後翌日

起之 6個 月不變期間內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聲請

不合程式 、不備憲法訴訟法戶斤定要件 ,或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

之理由者 ,審 查庭均得以一致決裁定不受理 ,憲法訴訟法第 5炒 條、

第 15條第 2項 第 7款及第 3項分別定有明文 。

三 、經查 :(一 )系 爭規定一並未為系爭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
,聲請人

自不得對之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二 )綜觀聲請書所載內容 ,其

所陳實均與系爭確定終局裁定及其所適用之系爭規定二無涉
,核

屬聲請書未表明聲請裁判之理由。本庭爰依上開規定
,以一致決

裁定不受理 。

中 華 民 國 115年 5月 27 日

l



憲法法庭第二審查庭  審判長大法官

大法官

大法官

呂太郎

蔡宗珍

朱富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

中 華 民 國 l15年 5

書記官 陳佳微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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